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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1 证券简称：华阳新材 公告编号：2024-039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2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5月23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23日

至2024年5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3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81 华阳新材 2024/5/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山西太原市长风商务区长兴南街16号太化大厦华阳新材2012室 联系地

址：山西太原市长风商务区长兴南街16号太化大厦华阳新材2012室

联系电话：0351-5638567

传 真：0351-5638567

联 系 人：证券事务部 张珂女士

3、参加现场会的股东或代理方，请于2024年5月22日17:00�前与公司会务人员联系并办理登记手

续。

六、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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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5月12日以

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炎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作出

的，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金石资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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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中期分红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进一步加大投资者回报力度，提高投资者获得感，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在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进行一次中期分红，具体安排如下：

一、中期分红安排

（一）中期现金分红金额上限

以实施中期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

数，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不低于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0%，且不超过相应期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

1.公司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三）关于 2024�年中期分红的相关授权事项

为简化分红程序，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中期分红

的前提条件和分红上限的基础上制定、实施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尚需经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是在综合

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中期分红安排充分考虑了股东回报要求，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

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中期分红安排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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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3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7日

至2024年6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制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

√

8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酬及2024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分别于2024年3月29日及2024年5月18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9、10、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05 金石资源 2024/6/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

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股

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

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投资者为法人单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1）。

2、参会登记时间：2024年6月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1室）

4、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人：戴水君、张钧惠

电话：0571-81387094

传真：0571-88380820

邮箱：zhangjh@chinesekings.com

3、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1室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关于制订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

度》的议案

8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兼任） 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 � � � � � � �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4-019）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第八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林军女士因退

休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许方明女士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林军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离任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其在担任

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监事会对林军女士为

公司的规范运作、持续稳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附件：

许方明女士简历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

许方明女士简历

许方明女士，1977年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政工师。 曾任公司成本控制部合约

主管；现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监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和公司监事。

许方明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方明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4-020）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点30分开始。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唐小平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632,037,7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4753％。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28,642,2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1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3,395,49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356％。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3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外

资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股份总数0.003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3,395,49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356％。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

表股份3,395,4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3356％。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通过网络投

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股份总数0.003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2023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报告》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相关事宜， 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合同期

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康晓岳先生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刘海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津贴标准与第八届董事会其他独立董事一致；同时，刘海峰

先生填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824,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3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2,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5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8％；弃权2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670％。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报告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钟元茂、田丛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 � �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4-04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4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业绩

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公司业绩说明会，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星期

三）15:00至16:3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郭淑芹女士，董事、副总经理杨凯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淑媛

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振宇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2023年经

营业绩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投资者可于

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17: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扫码自动匹配移动端）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 � �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4-048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4年

5月17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65人，代表股份数411,292,76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95,895,387股的34.392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人，代表股份数376,617,6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9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53

人，代表股份数34,675,0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9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1.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410,317,832 99.7630 821,610 0.1998 153,324 0.0373 通过

2.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410,403,632 99.7838 821,610 0.1998 67,524 0.0164 通过

3.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报告

及摘要》

410,317,832 99.7630 802,710 0.1952 172,224 0.0419 通过

4.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

工作报告》

410,317,832 99.7630 802,710 0.1952 172,224 0.0419 通过

5.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10,982,596 99.9246 304,870 0.0741 5,300 0.0013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1.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77,485,689 98.7574 821,610 1.0472 153,324 0.1954 通过

2.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77,571,489 98.8668 821,610 1.0472 67,524 0.0861 通过

3.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报告

及摘要》

77,485,689 98.7574 802,710 1.0231 172,224 0.2195 通过

4.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

工作报告》

77,485,689 98.7574 802,710 1.0231 172,224 0.2195 通过

5.00

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78,150,453 99.6047 304,870 0.3886 5,300 0.0068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表决结果：上述提案经逐项表决后，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董事2023年度履职考核的议案》

《2023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关于监事2023年度履职考核的议案》《2023年度监

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2023年度经营管理层履职情况、 绩效考核情况和薪酬情况专项说

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秀宏、杨姗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3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6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

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3、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

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王华君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682,205,0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3.31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47,252,3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81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34,952,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50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代表股份137,762,3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80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09,7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2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134,952,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503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

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非累积投票制提案：

1.00

关于 《2023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2.00

关于 《2023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3.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4.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5.00

关于《2023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6.00

关于《2023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159,

860

99.9934

％

3,000

0.0004

％

42,200

0.0062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17,

198

99.9672

％

3,000

0.0022

％

42,200

0.0306

％

7.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202,

060

99.9996

％

3,000

0.0004

％

0

0.0000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59,

398

99.9978

％

3,000

0.0022

％

0

0.0000

％

8.00

关于2024年度银行

授信及调整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及期限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202,

060

99.9996

％

3,000

0.0004

％

0

0.0000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59,

398

99.9978

％

3,000

0.0022

％

0

0.0000

％

9.0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

务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82,202,

060

99.9996

％

3,000

0.0004

％

0

0.0000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7,759,

398

99.9978

％

3,000

0.0022

％

0

0.0000

％

10.00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

表决权的股

东

679,756,

676

99.6411

％

42,200

0.0062

％

2,406,

184

0.3527

％

通过

其中， 中小

股东总表决

情况

135,314,

014

98.2227

％

42,200

0.0306

％

2,406,

184

1.7466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朱盈晖、王炎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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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5/23 － 2024/5/24 2024/5/24 2024/5/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1,382,56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282,953.84元，转增

51,414,76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22,797,333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5/23 － 2024/5/24 2024/5/24 2024/5/24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

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易伟华、新余市沃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 待自然人股东

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

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4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06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5,000,347 4,500,104 19,500,45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56,382,217 46,914,665 203,296,882

1、A股 156,382,217 46,914,665 203,296,882

三、股份总数 171,382,564 51,414,769 222,797,333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22,797,333股摊薄计算的2023年度每股收益为-0.0204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9-22893773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